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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開科技大學公文時效管理要點 

民國 97年 12月 24 日行政會議通過 

民國 105 年 9月 14 日行政會議通過 

一、 為提昇本校公文處理時效及行政效能，依據行政院「文書處理手

冊」、「文書流程管理手冊」與本校「文書處理與檔案管理作業管

理辦法」訂定「南開科技大學公文時效管理要點」（以下稱本要點）。 

二、 公文處理期限：現行政令對一般公文處理時限規定如下： 

(一) 最速件：1日。 

(二) 速  件：3日。 

(三) 普通件：6日。 

(四) 會辦案件：視同速件；會辦單位處理時間仍計入主辦單位公文

處理時間。 

(五) 限期公文：依其規定時限辦理。惟受文單位收文時已逾文中所

定期限者，該文得以普通件處理時限辦理。 

(六) 專案管制案件：涉及政策、法令，或需多方會辦、分辦，且需

30日以上方可辦結之複雜案件，得於原件處理時限屆期前，由

主管單位敘明專案名稱與申請理由，並訂定作業時程及預定完

成時間，簽請校長核定。 

註：1.時限計算除限期公文外，不含例假日。 

2.公文處理時限係自收到來文之次日起算至結案日止。 

三、 業務單位處理公文程序： 

(一) 承辦人應隨時檢視公文之時效及處理情形。若有待處理公文，

簽核系統將於每日上、下午各 e-mail「待辦公文通知」提示承

辦人。承辦人應保持個人信箱應有之郵件空間，並隨時檢視信

箱郵件。 

(二) 公文案情複雜，處理困難，或具有其他理由無法如期辦妥者，

應於屆滿處理時限前敘明理由經單位主管核定後展期。歷次展

期日數累計超過 30日以上者，應陳請校長核定。 

(三) 承辦人因差勤、休（請）假而指定職務代理人時，需親自於系

統執行代理人設定，將公文處理權限轉移給代理人；代理人應

確實負起代理責任，於時效內辦妥公文。 

(四) 各單位若有重複之公文，承辦人應敘明原由，經單位主管核判

後存查，不得任意銷號規避管制。 

(五) 各單位辦畢之案件應隨即歸檔。 

(六) 各單位若欲改分公文，應與改分單位協調完成後才可改分，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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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程序應於 1日內完成。 

四、 秘書室綜合業務組稽催與統計程序： 

(一) 每天催辦已逾期而未申請展期之案件，並每季提送「每季逾期

公文檢討報告」。 

(二) 每月統計全校公文時效資料，並提報校長全校各單位「公文處

理時效月報表」。 

五、 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，悉依行政院「文書處理手冊」及「文書流程

管理手冊」之規定辦理。 

六、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審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。修正時亦同。 


